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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全權處理。 

二、嗣後如因股本變動，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股東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

授權董事長調整之。 

第四案 

案 由：114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說 明：一、依公司章程規定，本公司 114 年度擬分派員工酬勞新台幣 9,741,053 元，員

工酬勞金額中提撥不低於 15%為基層員工酬勞；董事酬勞新台幣 3,562,526

元，全數以現金發放，發放時程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 

二、上述分派金額與認列費用年度估列金額無差異。 

第五案 

案 由：114年度重大關係人交易情形報告。 

說 明：本公司及子公司 114 年度與關係人重大交易執行情形，請參閱【附件三】。 

第六案 

案 由：本公司第一次買回庫藏股執行情形報告。 

說 明：一、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八條之二及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辦法。 

二、報告本公司買回庫藏股執行情形如下： 

買回期次 第 一 次（期） 

董事會通過日期 114年 4 月 16日 

買回目的 轉讓股份予員工 

實際買回期間 114/04/21 - 114/06/09 

買回區間價格 每股新台幣 72 元-130 元 

實際買回股份種類及數量 普通股 268,000 股 

實際買回股份金額 新台幣 28,985,727 元 

平均每股買回價格 新台幣 108.16 元 

已辦理銷除及轉讓員工之股份數量 尚未轉讓 

第七案 

案 由：本公司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辦理情形報告。 

說 明：一、本公司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業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5年 1

月 13日金管證發字第 1140368921 號函申報生效在案，並於 115 年 3 月 19

日起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 

二、本公司發行國內無擔保轉換公司債發行情形，請參閱【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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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114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114年度之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務報表暨個體財務報表已編製完成。 

二、檢附114年度營業報告書、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葉淑娟會計師及黃國

寧會計師出具114年度之查核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附件五】。 

三、本案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委請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告，及送審計委員會

查核後，並提報本年度股東常會承認。 

四、敬請 承認。 

決  議：本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31,217,131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31,200,221權(含電子投票 940,669 權)                            99.94% 

反對權數 7,133權(含電子投票 7,133 權) 0.02% 

無效權數 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9,777權(含電子投票 9,776權) 0.04%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114年度盈餘分派案，提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114年度稅後淨利新台幣189,549,818元，擬分配現金股利每股新台幣

2.5元，合計新台幣108,952,158元，期末未分配盈餘新台幣341,634,787元。

114年度盈餘分派表，請參閱【附件六】。 

二、現金股利配發不足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依股東分配後之小數點數值由大

至小排列進位，分配至零為止。 

三、嗣後如因股本變動，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股東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

授權董事長調整之。 

四、敬請 承認。 

決  議：本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31,217,131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31,195,321權(含電子投票 935,769權)                            99.93% 

反對權數 13,233權(含電子投票 13,233 權) 0.04% 

無效權數 0 權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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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權/未投票權數 8,577權(含電子投票 8,576權) 0.03%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伍、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董事及法人董事代表人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依公司法第 209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

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擬請股東會解除董事及法人董事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請參閱【附件七】。 

決  議：本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31,217,131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31,168,039權(含電子投票 908,487權)                            99.84% 

反對權數 34,619權(含電子投票 34,619 權) 0.11% 

無效權數 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14,473權(含電子投票 14,472權) 0.05%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同日上午九時十六分。 

本次股東會無股東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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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營業報告書 

本公司深耕高階連接線組的研發、製造與銷售。聚焦 iSMART 六大產業: Industrial

工控物聯網、Server&Storage 雲端伺服器、Medical 醫療設備、Automotive 車載、

Renewable Energy 再生能源和 Telecom 5G通訊等相關領域的應用。114年受惠於 AI、雲

端運算及高效能運算需求成長致本公司營收持續成長。 

回顧過去一年，美中科技競爭延續，美國改變進口關稅徵收規則致本公司客戶改變

生產地安排。本公司新增之越南生產基地因學習曲線關係及良率管理而無法如預期出

貨，並且造成毛利未如預期。除此之外，為滿足客戶需求新增研發工程用人費用，致研

發費用比 113年度增加 31.72%。 

未來外部環境預期仍維持高變動性與高技術門檻特性。AI相關需求為產業主要成長

動能，但同時伴隨供應鏈重組、地緣政治、政策變動及價格競爭壓力。本公司仍以「技

術領先、供應鏈彈性、風險分散與財務穩健」為核心策略，確保在快速變動之產業環境

下維持競爭優勢與長期成長。 

以下謹向各位股東報告 114 年度營運成果及 115年度營業計劃概述： 

一、114年度營業報告：  

(一)、營運成果：

本公司 114 年度合併營業收入淨額為新台幣 2,631,512 仟元較 113 年度合併營業收

入淨額新台幣 2,162,996 仟元，增加約 21.66%，合併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203,730 仟

元，其中歸屬於母公司淨利新台幣 189,549 仟元，稅後每股盈餘為 4.34元。 

(二)、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年度 114年度 113 年度 

財務收支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仟元) 205,639 50,405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仟元) (344,027) (401,271) 

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仟元) 172,412 139,891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7.92 9.42 

股東權益報酬率(%) 12.60 14.88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比率(%) 58.17 61.74 

純益率(%) 7.74 9.12 

每股盈餘(元) 4.34 4.55 

(三)、研究發展概況：

114 年度本集團研究發展支出為 125,991 仟元，較前一年度增加 31.72%，占合併營

收 4.79%，未來仍持續強化研究發展。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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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5年度營運計畫概要如下： 

(一)、營業方針

(1)、115年度將持續深耕 iSMART 六大產業，鞏固核心市場優勢。

(2)、越南河內建廠計畫預計 115年第四季以前完工並啟動生產，以滿足客戶在供

應鏈佈局之策略。 

(3)、SAP ERP 持續優化並與智能系統連結，以提升整體效能。115年下半年配合南

河內新廠完工，完善智能系統與 SAP ERP 系統建置。 

(4)、因應 AI的蓬勃發展持續研發與投資數據中心的高速線產品線。從開發階段的

技術密集過渡到大量生產階段的資本密集，對於高階技術人才的延攬與聘用

以及管理體系的優化與精進，將更加關注與落實。 

(二)、產銷概況與政策

(1)、伺服器用高速線組及汽車用線組需求增加，越南廠區擴充產能因應。越南河

內廠預計第四季投入使用。 

(2)、因終端客戶受 DRAM缺貨影響導致拉貨遞延，廠區將動態調整產能配置，並

持續優化成本結構。 

(3)、持續深耕數據中心和雲端伺服器內部高速線組及其配套線束，並延伸至機櫃

背板高速線組及拓展車載產品之市場。 

(三)、研究發展計畫

產品研發是提升市場地位與企業價值的關鍵，本公司將持續專注於伺服器高

速傳輸解決方案，並與客戶協同開發，提升研發導入效率，縮短研發週期，推動

模組化設計及小批量快速試產。    

（四）、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與總體經濟環境之影響 

(1)、外部競爭環境

生成式 AI、大型語言模型（LLM）、邊緣運算及高效能運算（HPC）持續擴

張，帶動高速、高頻之訊號傳輸解決方案需求提升。惟競爭態勢亦將進一步加

劇，如客戶對驗證標準提高、同業透過價格競爭或產能擴張搶占市占率、客戶

供應鏈分散策略持續推動區域化生產等。本公司持續深化與 AI伺服器相關產

品研發，強化與關鍵客戶共同開發與早期設計導入，提升自動化與良率管理以

穩定毛利。 

(2)、法規環境

國際貿易政策仍存在不確定性， 包括美國關稅議題及對於資安、產品安全與

材料可追溯性要求提高。若地緣政治情勢升溫或貿易限制擴大，可能影響原物

料供應穩定性、跨境生產成本及客戶訂單流向。公司仍須強化建立合規監測與



法規即時更新機制，評估多地生產與備援產能配置及強化供應鐽透明度與材料
溯源管理。

(3)、總體經濟環境
全球經濟成長仍可能受到高利率環境後續效應與地緣政治風險影攀。Fed 利率
政策若進入降息循環，將有助於企業實本支出回溫；淮若通膨反履或金融市場
波動，可能延後企業投資決策。淮雲端服務供應商資本支出集中於 AI 基礎建
設投資，AI 伺服器需求維持成長趨勢。

（五）、持續朝永續目標努力
(1)、115 年擬新增 ISO 27001 國際資安認證，強化實訊安全韌性並蒞保合規。
(2)、社會參與仍持續贊助 「 宜蘭縣自由車運動協會」種子垮育計畫。
(3)、強化風險嵒理，並依法揭露及執行 ESG 事項。

（六）、未來展望與因應之道
展望未來，本公司將以品質為基礎、供慮鏈為支撐、人才為動能、創新產品

為核心、AI 工具為加速器並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目標亻系使營收丶毛利率、ROA、
ROE、ESG 等指標逐年成長，以具體反映公司價值。

最後，咸謝各位股束對公司的信任與支持，並敬祝各位股束女士、先生，身體健
康萬事如意！

經理人：藝 會計主管：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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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
南
）

有
限
公
司

 
 

 
 

 
 鴻
呈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母
公
司

 
銷

 
 
貨

 
 

 
( 

 
3

2
8

,1
9
5

) 
( 

8
3

%
) 

月
結

6
0
天

 
 
 按
內
部
轉
撥
計

價
方
式

－
 

 
 

 
5
0

,2
1
0

 
8

1
%

 
 

－
 

 
 

 

張
家
港
保
稅
區
允

拓
材
料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允
拓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母
公
司

 
進

 
 
貨

 
1

3
2

,8
1
3

 
4

6
%

 
月
結

6
0
天

 
 
 按
內
部
轉
撥
計

價
方
式

－
 

 
 

 
( 

 
 

 
2
2

,9
8
5

) 
 

 
(  

4
7

%
) 

－
 

 
 

 

允
拓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張
家
港
保
稅
區
允

拓
材
料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子
公
司

 
銷

 
 
貨

 
 

 
( 

 
1

3
2

,8
1
3

) 
( 

4
1

%
 )
 

月
結

6
0
天

 
 
 按
內
部
轉
撥
計

價
方
式

－
 

 
 

 
2
2

,9
8
5

 
 
 

3
9

%
 
 

－
 

 
 

 

註
：
合
併
公
司
間
之
交
易
，
於
編
製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時
，
業
已
全
數
沖
銷
。

 

二
、
資
金
貸
與
他
人

 
單
位
：
新
台
幣
仟
元

 

貸
出
資
金
之
公
司

 貸
與

對
象

 是
否
為

 

關
係
人

 本
期
最
高
餘
額

 

（
註

4
）

 期
末

餘
額

 

（
註

4
）

 實
際
動
支
金
額

 利
率

區
間

 資
金
貸

與
性
質

（
註

1
）

 業
務
往
來
金

額
 

有
短
期

融
通
資

金
必
要

之
原
因

 對
個
別
對
象

 

資
金
貸
與
限
額

 

（
註

2
）

 資
金

貸
與

 

總
限

額
 

（
註

3
）

 備
註

 

鴻
呈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鴻
呈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鴻
呈
電
子
（
越
南
）

有
限
公
司

 
 

 
 

 

鴻
呈
電
子
（
越
南
）

有
限
公
司

 
 

 
 

 

是
 

 
 

是
 

 
 

 $
 

 
 
 

 
1
2

4
,1

0
9

 

 
(U

S
D

3
,9

5
0
仟
元

) 

 
 

2
8

,2
7

8
 
 

(U
S

D
 

 
9
0
0
仟
元

) 

 $
 

- 
 

 
 

2
8

,2
7

8
 

 

 
 

(U
S

D
 

9
0
0
仟
元

) 

 $
 

- 
 

 
 

2
8

,2
7

8
 
 

(U
S

D
 

9
0
0
仟
元

) 

5
.2

2
-

5
.4

 

4
.8

3
 

2
 

 

1
 

$
 

- 
 

3
2

8
,1

9
5

 

營
運

 
 

週
轉

 
 

業
務

 
 

往
來

 
 

$
 

 
6

2
1

,5
3

4
 

1
6
4

,0
9
7

 
 

$
 

6
2
1

,5
3
4

 

6
2
1

,5
3
4

 

註
1
：
資
金
貸
與
性
質
之
填
寫
方
法
如
下
：

 

(1
)有
業
務
往
來
者
請
填

1
。

(2
)有
短
期
融
通
資
金
之
必
要
者
請
填

2
。

註
2
：
個
別
貸
與
金
額
基
於
業
務
往
來
者
，
以
不
超
過
雙
方
間
業
務
往
來
金
額
之

5
0

%
為
限
；
個
別
貸
與
金
額
基
於
短
期
融
通
資
金
必
要
者
，
以
淨
值
之

4
0

%
為
限
。

 

註
3
：
本
公
司
資
金
貸
與
總
額
不
得
超
過
本
公
司
淨
值

4
0

%
及
個
別
對
象
之
限
額
不
得
超
過
本
公
司
淨
值
之

4
0

%
。

 

註
4
：
新
台
幣
金
額
係
依
年
底
匯
率
換
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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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為
他
人
背
書
保
證

 
單
位
：
新
台
幣
仟
元

 

背
書
保
證
者
公
司

名
稱

 被
背

書
保

證
對

象
 對
單
一
企
業

 

背
書
保
證
之

 

限
額
（
註

1
）

 本
期
最
高
背
書

保
證

餘
額

 

（
註

2
）

 期
末

背
書

 

保
證

餘
額

 

（
註

2
）

 實
際

動
支

 

金
額

 

（
註

2
）

 

累
計
背

書
保
證

金
額
佔

最
近
期

財
務
報

表
淨
值

之
比
率

（
％
）

 背
書
保
證

 

最
高
限
額

 

（
註

1
）

 屬
母
公

司
對

 

子
公
司

背
書
保

證
 

 
 

屬
子
公

司
對

 

母
公
司

背
書
保

證
 

 
 

屬
對
大

陸
地
區

背
書
保

證
 

 
 

備
註

 
公

司
名

稱
 關

係
 

鴻
呈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允
拓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公
司
直
接
及
間
接
持
有
表

決
權
之
股
份
超
過

6
0

%

之
公
司

 
 

 

$
 

 
4

6
6

,1
5

0
 

 $
 

1
5
0

,0
0
0
 
 $

 
1

5
0

,0
0
0

 
  $

 
 

 
1
1

6
,8

3
3

 
9

.6
5

%
 
  $

 1
,2

4
3

,0
6

8
 

Y
 

 
 

 
N

 
 

 
 

N
 

 
 

 

 鴻
鈞
能
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籌
備

處
）（

註
2
）

 
 

 公
司
直
接
及
間
接
持
有
表

決
權
之
股
份
超
過

5
1

%

之
公
司

 
 

 

 
 

 
 
4

6
6

,1
5

0
 

3
0

,0
0
0
 

3
0

,0
0
0
 

- 
 

 
 1

.9
3

%
 

 
 

1
,2

4
3

,0
6

8
 

Y
 

 
 

 
N

 
 

 
 

N
 

 
 

 

 鴻
呈
電
子
（
越
南
）

有
限
公
司

 
 

 
 

 

公
司
直
接
及
間
接
持
有
表

決
權
之
股
份

1
0

0
%
之

公
司

 
 

 

6
2

1
,5

3
4
 

1
7
2

,8
1
0

 

(U
S

D
5

,5
0
0
仟
元

) 
 

1
7
2

,8
1
0

 

(U
S

D
5

,5
0
0
仟
元

) 

 
 

4
4

,3
0
0

 

(U
S

D
1

,4
1
0
仟
元

) 

1
1

.1
2

%
 

 
 

1
,2

4
3

,0
6

8
 

Y
 

N
 

N
 

註
1
：
本
公
司
及
子
公
司
整
體
對
外
背
書
保
證
之
總
額
不
得
超
過
各
該
公
司
最
近
期
財
務
報
表
淨
值

8
0

%
為
限
。
本
公
司
對
單
一
子
公
司
背
書
保
證
金
額
以
不
超
過
各
該
公
司
最

近
財
務
報
表
淨
值

3
0

%
為
限
；
本
公
司
對
單
一
直
接
及
間
接
持
有
表
決
權
股
份
百
分
之
百
之
子
公
司
背
書
保
證
金
額
以
不
超
過
各
該
公
司
最
近
財
務
報
表
淨
值

4
0

%
為

限
。

 

註
2
：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於

1
1

4
年

8
月

1
1
日
通
過
，
為
協
助
籌
備
中
之
新
能
源
子
公
司
「
鴻
鈞
能
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取
得
銀
行
授
信
額
度
以
支
應
營
運
需
求
，
本
公
司
將
為
其

背
書
保
證
，
以
利
其
向
台
北
富
邦
銀
行
申
請
週
轉
金
及
遠
期
信
用
狀
額
度
，
金
額
為

3
0

,0
0

0
仟
元
，
並
俟
該
子
公
司
正
式
成
立
後
，
始
得
動
用
。
該
子
公
司
名
稱
經
經
濟

部
設
立
預
查
核
准
保
留
，
截
至

1
1

4
年

1
2
月

3
1
日
止
，
該
子
公
司
尚
未
成
立
。
另
，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於

1
1

5
年

3
月

1
2
日
通
過
取
消
於
台
灣
設
立
新
能
源
子
公
司
「
鴻

鈞
能
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案
並
註
銷
此
背
書
保
證
額
度
。

 
 

註
3
：
新
台
幣
金
額
係
依
年
底
匯
率
換
算
。

 

註
4
：
合
併
公
司
間
之
交
易
，
於
編
製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時
，
業
已
全
數
沖
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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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取
得
或
處
分
資
產
交
易

 

 
 
 
 
董
事
會
通
過
日
期
：

1
1

3
/0

8
/1

2
、

1
1

4
/0

3
/1

3
 

標
的
物
之
名
稱
及
性
質

 
V

S
O

V
N

 E
L

E
C

T
R

O
N

IC
S

 (
H

A
N

O
I)

 C
O

M
P
A

N
Y

 L
IM

IT
E

D
普
通
股

 

實
際
交
易
金
額

 
總
交
易
金
額
為
美
金

1
,5

0
0
萬
元
，

V
S

O
V

N
 E

L
E

C
T

R
O

N
IC

S
 (

H
A

N
O

I)
 C

O
M

P
A

N
Y

 L
IM

IT
E

D
已
完
成
現
金
增

資
美
金

9
5

0
萬
元
。

 
 

 

交
易
對
象

V
S

O
V

N
 E

L
E

C
T

R
O

N
IC

S
 (

H
A

N
O

I)
 C

O
M

P
A

N
Y

 L
IM

IT
E

D
 

交
易
對
象
與
本
公
司
之
關
係

 
本
公
司

1
0

0
%
持
股
之
子
公
司

 

原
取
得
日
期
及
價
格
、
交
易
對
象
及
其
與
本
公
司
和

關
係
人
之
關
係

 
 

 

原
取
得
日
期
：
不
適
用

 

原
交
易
價
格
：
不
適
用

 

原
交
易
對
象
：
不
適
用

 

原
交
易
對
象
與
本
公
司
和
關
係
人
之
關
係
：
不
適
用

 

取
得
或
處
分
資
產
之
目
的
、
必
要
性
及
預
計
效
益

 
 

 
 

 
長
期
股
權
投
資

 

選
定
關
係
人
為
交
易
對
象
之
原
因

 
現
金
增
資

估
價
報
告

/會
計
師
意
見

 
不
適
用

 

交
易
限
制
條
件
及
其
他
重
要
約
定

 
依
實
際
狀
況
分
次
投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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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發行情形 

公 司 債 種 類 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 

發行（辦理）日期 民國 115年 3月 19日 

面 額 新台幣壹拾萬元整 

發行及交易地點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發 行 價 格 依票面金額 109.55%發行 

總 額 新台幣 450,000,000 元 

利 率 票面利率 0% 

期 限 三年期 到期日：118 年 3月 19日 

保 證 機 構 不適用 

受   託   人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承 銷 機 構 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簽 證 律 師 不適用 

簽 證 會 計 師 不適用 

償 還 方 法 

除本轉換公司債之持有人依本辦法第十條轉換為

本公司普通股，或依第十九條行使賣回權，或本

公司依本辦法第十八條提前贖回，或本公司由證

券商營業處所買回註銷者外，本公司於本轉換公

司債到期時之次日起算第十個營業日內依債券面

額以現金一次償還，前述日期如遇台北市證券集

中交易市場停止營業之日，將順延至次一營業

日。 

未 償 還 本 金 新台幣 450,000,000 元 

贖回或提前清償之條款 
請參閱本公司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發行

及轉換辦法 

限 制 條 款 
請參閱本公司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發行

及轉換辦法 

信用評等機構名稱、評等日期、公司

債評等結果 
不適用 

附其他權利 

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已

轉換 (交換或認股)

普通股、海外存託憑

證或其他有價證券之

金額 

尚未轉換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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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及轉換（交換或

認股）辦法 

請參閱本公司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發行

及轉換辦法 

發行及轉換、交換或認股辦法、發行

條件對股權可能稀釋情形及對現有股

東權益影響 

假設依現有轉換價格計算，尚未轉換之公司債全

數轉換為普通股時，將可轉換本公司普通股約

3,571,428 股。以本公司目前已發行流通在外股數

43,848,863 股加計可轉換股數計算，對股東權益

影響有限。 

交換標的委託保管機構名稱 無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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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附件六
37

37



38 

鴻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解除董事及法人董事代表人競業禁止名單 

職稱 姓名 擔任他公司職務 

董事 簡忠陵 

中華開發生醫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開發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總經理 

CDIB & Partners Investment Holding (Cayman) Ltd. 董事

及總經理 

研華投資(股)

公司法人董

事代表人 

劉蔚廷 

研華(股)公司集團資金調度暨關聯財務部門協理 

傳廷投資(股)公司董事長 

傳飛投資(股)公司董事長 

雄揚投資(股)公司董事長 

研華投資(股)公司董事長 

研華智勤(股)公司董事長 

研華智誠(股)公司董事長 

屏通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佳研智聯((股)公司董事長 

研華(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科辰投資(股)公司董事 

傳志投資(股)公司董事 

研本投資(股)公司董事 

偲倢科技(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研旭綠電(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Aures Technologies S.A.董事 

Aures Technologies Ltd. (UK)董事 

J2 Technology Systems 董事 

Retail Technology Group Inc.董事 

AGH US Holding Company Inc.董事 

Aures Technologies Pty (AUS)董事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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